
各县（市）区医疗保障局，市医保基金中心、市医保数据技术中

心、市医保服务行为监测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福州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评估管理，根据《福建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评估细则的通知》

(闽医保〔2024〕9号)和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

定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(2025-2028年)的通知》（榕医保规

〔2025〕14号）规定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福州市定点医药机构定

榕医保文〔2026〕2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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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评估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6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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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定点医药机构定量评估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为规范福州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评估管理，根据《福建

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评估细则的通知》

(闽医保〔2024〕9号)和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

点医药机构资源配置规划(2025-2028年)的通知》（榕医保规

〔2025〕14号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章 新增定点医药机构定量评估规则

第一条 新增定点医疗机构

（一）评估框架。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定量评估细则（符合统筹

区规划部分）含布局合理、经营稳定、服务能力、管理规范、信息

化程度高、规范诚信经营等六大类，共设置19项得分指标和2项

扣分指标，总分为100分（详见附件）。

(二）结果应用。定点医疗机构定量评估按实际得分的 30%折

算后计入定量评估总分，按得分排名从高到低择优确定定点。定

量评估实际得分低于70分的不予定点。

第二条 新增定点零售药店



— 4 —

（一）评估框架。我市定点零售药店定量评估细则（符合统筹

区规划部分）含布局合理、经营稳定、服务能力、管理规范、信息

化程度高、规范诚信经营等六大类、共设置18项得分指标和2项

扣分指标，总分为100分（详见附件）。

(二）结果应用。定点零售药店定量评估按实际得分的40%折

算计入定量评估总分，按得分排名从高到低择优确定定点。定量评

估实际得分低于70分的不予定点。

第三条 相同得分择优规则

当评估对象数量超出定点医药服务资源配置计划限制时，在同

分组内各机构综合评估总得分相同情况下，按以下顺序择优确定定

点对象：

（一）医疗机构

1.以在申请定点地址运营时间长者优先；

2.执业医师数量(计算第一注册地)多者优先；

3.中高级职称医师数量多者优先。

（二）零售药店

1.以在申请定点地址运营时间长者优先；

2.连锁经营优先；

3.执业药师数量多者优先。

第三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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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执行与效力。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定点医疗机构定量评估细则（符合统筹区规划部分）

2.定点零售药店定量评估细则（符合统筹区规划部分）

福州市医疗保障局

2026年4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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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定点医疗机构定量评估细则（符合统筹区规划部分）

项目 评估指标 分值 计分规则

一、布局

合理

(5分)

1.1与同级同类别已定点医

疗机构最小可行进间距。
5

按地图导航软件与同级同类别已定点机

构最小可行进间距大于500米，得1分；

最小可行进间距大于1000米，得3分；

最小可行进间距大于2000米，得5分。

二、经营

稳定

(3分)

当评估批次申请截止之日

起计算，医疗服务场所使用

权或租赁合同的剩余有效

期限。

3

剩余有限期限不足3年的，得0分；

剩余有效期限满3年不足4年，得1分；

满4年不足5年，得2分；

满5年或产权所有，得3分。

三、服务

能力

(25分)

3.1机构独立设置，主体经

营场所连续、便民。
6

机构独立设置，主体经营场所连续、便

民，得6分。

经营场所一楼有独立通道但未设诊疗科

室的，得3分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主体经营场所隔断、

经营场所一楼无独立进出通道的，得0

分。



— 7 —

3.2就医指南、导诊及便民

服务设施完善，环境整洁、

就医秩序良好，提供节假日

门诊或急诊服务。

3

有就医指南及导诊，得1分，否则不得分；

有候诊椅等便民设施、环境整洁，就医

秩序良好，得1分，否则不得分；

提供节假日门诊或急诊服务得1分，否则

不得分。

3.3药品、医用耗材、诊疗

服务等医疗收费合理合规，

明码标价，实行医疗收费清

单及公开、公示制度。

7

（1）按明码标价要求在经营场所公示医

疗服务项目、药品、耗材等各项收费标

准，得2分，任一个未公示的，该项得0

分；

（2）能够提供医疗收费结算清单和发票，

得5分，任何一项未能提供得0分。

3.4设置抢救室或配备抢救

设备、药品，且按时盘点确

保在有效期内。

3

设置抢救室或配备抢救设备、药品，得2

分；未设置抢救室或配备抢救设备不在

有效期内得0分；

随机抽查医护人员会正确使用，得1分，

否则得0分。

3.5规范摆放与医疗服务相

关的用品。
4

未在医疗服务场所摆放保健品、养生用

品、日用品的，得4分，否则得0分。

3.6按照卫生健康部门许可

的诊疗科目、执业范围开展

诊疗服务。

2
按规定开展诊疗服务的，得2分，否则得

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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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管理

规范

(52分)

4.1医疗机构依法与职工签

订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为其

在本单位办理职工医保且

连续、按时、足额缴纳医疗

保险费。(注：劳动年龄之

外职工和第一执业点非本

机构的多点执业医师除外)

10

按规定为所有从业人员在本单位按时

（自合同之日起）、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

险，得10分；发现一例未依法参保的，

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
4.2劳动年龄内的卫生技术

人员(医、技、药、护)占比。
6

劳动年龄内的卫生技术人员占比≥80%,

得6分；

50%≤占比<80%,得3分；

占比＜50%，得0分。

4.3专业技术人员持证上岗

情况
4

营业时间内持有执业资格证书的医师、

护士在岗，并按规定的执业类别和范围

提供服务的得4分；

有存在无证行医或超范围行医的，得0

分。

4.4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

保负责人，一级及未定级医

疗机构法人代表或负责人，

及其卫生技术人员、医保管

理人员、收费人员等熟悉医

6

随机抽查2人(二级及以上机构含医保负

责人1人，其他机构含法人代表或机构负

责人1人),考核对医保政策的掌握程度

(每人6道题；全对得6分，每错1题扣1

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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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保障政策规定。

4.5无假劣、过期失效药品、

医用耗材。
4

未发现假劣、过期失效药品、医用耗材

的，得4分；发现1个不符合的，得0分。

4.6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用

耗材等购、销、存记录真实

完整，做到票、账、货相符，

资料按规定期限保存齐全。

10

(1)抽查药品、器械、耗材等购、销、存

记录，真实完整得5分，发现1例次记录

不真实或不完整的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
(2)票、账、货相符，资料按规定期限保

存齐全得5分，发现1例次票、账、货不

相符或资料未按规定保存的扣2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4.7如实建立门诊及住院病

历，并妥善保存备查，做到

票据、费用清单、医嘱、处

方（电子处方需有处方医师

电子签章）、检查结果、治

疗单记录和病程记录等相

吻合。

10

随机抽查5份门诊处方(有住院的再抽查

5份住院病历)，发现1例次不吻合的，扣

2分，扣完为止。

无法现场提供处方或病历的，得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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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落实内部管理制度 2
加强内部管理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，得2

分，发现与制度不符得0分。

五、信息

化程度高

(10分)

5.1具备视频监控系统。 5

在医保结算处、出入口、售药区、重点

科室过道及未涉及个人隐私诊疗室等重

点区域安装至少两个视频监控摄像头，

保证音像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180天，其

中精神类医疗机构音像视频存储时长不

少于365天。

安装两个及以上摄像头且音像视频存储

时长不少于180天（精神类医疗机构音像

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365天），得5分；

安装一个摄像头且音像视频存储时长不

少于180天（精神类医疗机构音像视频存

储时长不少于365天），得3分；

未安装视频监控摄像头或音像视频存储

时长少于180天（精神类医疗机构音像视

频存储时长少于365天），得0分。

5.2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

要求的医院信息系统技术

和接口标准

5

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院信息

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的，得5分，否则得

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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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诚信

经营

(5分)

医疗服务违规记录 5
提交定点前三年未被医保、卫健、市场

监督管理等部门行政处罚的，得5分

七、扣分

项

7.1诚信经营 /

同一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的其他医

药机构经医疗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

查实有欺诈骗保行为的，综合评估不得

分。

7.2独立场所 /
未具备独立经营场所的，综合评估不得

分。

备注：总分100分，按实际得分30%折算计入《定点医疗机构综合评估规则》综合评估项目总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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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定点零售药店定量评估细则（符合统筹区规划部分）

项目 评估指标 分值 计分规则

一、布局合

理

(9分)

1.1与已定点零售药店最

小直线距离。
5

按地图导航软件与相近定点零售药店的

最小可行进间距大于100米，得1分；

最小可行进间距大于500米，得3分；

最小可行进间距大于1000米，得5分。

1.2零售药店设置：机构独

立设置，主体经营场所连

续、便民。

4

（1）主体经营场所在一楼；（2）独立设

置且有独立进出通道。每符合1项得2分，

共4分。

二、经营稳

定

(5分)

自当评估批次申请截止之

日起计算，药店经营场所

使用权或租赁合同剩余有

效期限。

5

剩余有效期限不足3年的，得0分；满3年

不足4年，得1分；满4年不足5年，得3分；

满5年或产权所有，得5分。

三、服务能

力

(29分)

3.1鼓励提供24小时药品

零售便民服务。
4 提供24小时药品零售便民服务，得4分。

3.2营业时间内有注册的

执业药师在岗提供药品配

售服务。

5

营业时间内有注册的执业药师在岗提供

药品配售服务的，得5分；不在岗的，得

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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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按照公平、合法、诚实、

守信原则对药品、医疗器

械等进行明码标价。

4

药品、医疗器械均明码标价得4分；定价

或标识不规范的，发现1例扣1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3.4不得陈列和销售假劣

药品、过期失效药品。
5

未发现假劣或过期失效药品，得5分；发

现1例次，得0分。

3.5药品经营销售以医保

目录内药品为主。
6

陈列和销售药品、医疗器械、消毒用品

等医保可支付商品应与其他商品分区存

放，所售主要为医保目录内药品，药品

和医疗器械陈列面积不少于总经营面积

70%，得6分，不少于50%得3分，少于50%

得0分。医保支付专区同时出售保健品、

食品、日用品、化妆品的，得0分。

3.6按药品监管部门许可

的经营范围提供服务
5

按药品监管部门许可的经营范围提供服

务，得5分，超范围经营的，得0分。

四、管理规

范

(42分)

4.1零售药店法定代表人

或负责人、药师、收费人

员等工作人员熟悉医疗保

障政策规定。

6

随机抽查2人(含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1

人)，考核对医保政策的掌握程度（每人

6道题，全对得6分，每错1题扣1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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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按规定为所有从业人

员在本单位(含连锁企业

总部)办理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(劳动年龄之外的职

工除外),并连续、按时、

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。

10

按规定为所有从业人员在本单位按时

（自合同之日起）、足额缴纳医疗保险，

得10分；发现一例未依法参保的，扣5分，

扣完为止。

4.3具备药品电子追溯条

件、冷链服务管理能力。
4

具有相应的软、硬件设施设备，每符合1

项得2分。

4.4药品、器械、耗材等购、

销、存记录真实完整，做

到票、账、货相符，资料

按规定期限保存齐全。

10

抽查药品、器械、耗材等购、销、存记

录，真实完整得5分，发现1例次记录不

真实或不完整的，得0分。

(1) 票、账、货相符，资料按规定期限

保存齐全得5分。发现1例次票、账、货

不相符或资料未按规定保存的，得0分。

4.5不开展与医保可支付

商品相关促销活动。
8

发现以药店或第三方等名义，在经营场

所以任何形式对纳入医保可支付的药

品、医疗器械、消毒用品等，以返利、

返点等方式诱导消费者结算的，得0分；

无相关促销得8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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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落实内部管理制度 4

加强内部管理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得4

分，每发现1例与制度不符的扣2分，扣

完为止。

五、信息化

程度高(10

分)

5.1具备视频监控系统。 5

在医保结算处、出入口、售药区、重点

科室过道及未涉及个人隐私诊疗室等重

点区域安装至少两个视频监控摄像头，

保证音像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180天。安

装两个及以上摄像头且音像视频存储时

长不少于180天，得5分；安装一个摄像

头且音像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180天，得

3分；未安装视频监控摄像头或音像视频

存储时长少于180天，得0分。

5.2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

理要求的信息系统技术和

接口标准

5
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院信息

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的，得5分。

六、规范诚

信经营(5

分)

医疗服务违规记录 5

医疗服务违规记录。提交定点前三年未

被医保、卫健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行

政处罚的，得5分，否则得0分。

七、扣分项 7.1诚信经营 /

同一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的其他医

药机构经医疗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

查实有欺诈骗保行为的，综合评估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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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

7.2独立场所 /
未具备独立医疗服务场所的，综合评估

不得分。

备注：总分100分，按实际得分40%折算计入《定点医疗机构综合评估规则》综合评估项目总得分。

公开属性：此件主动公开

福州市医疗保障局 2026年 4月 9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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